
國立嘉義大學進德樓學生宿舍113年度暑假住宿申請表 
登記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班級 系      年級 
學

號 
 姓名  電話  

性別 □男  □女 學制：□博士  □碩士  □碩專  □日間學制  □進修學制  □其它 分配床位 室       床 

住 
宿 
方 
案 

□包月 □六月(6/24~30) □七月 □ 八月 □九月 (9/1～5) □選天 □本校生 □非本校生 

□單人房 736 3100 元 3100 元 
可住宿
至 8/20
日中午
11 時止。 

526 元 

限 113 學年已

具本舍住宿權

者申請。 

450元/天 500 元/天 

□二人房 633 2700 元 2700 元 452 元 350元/天 400 元/天 

□三人房 622 2500 元 2500 元 444 元 250元/天 300 元/天 

□四人房 529 2200 元 2200 元 378 元 180元/天 250 元/天 

請注意：大學部 4 人房房型，若同時段申請人數未達 3人者(含)不開放。 

應繳總費用共計：             元   （選天共計天數：   天） 

家長或 

監護人 

稱謂 姓  名 職 業 聯       絡       地       址 電話、手 機 

     

     

注     

意     

事     

項 

一、寢室床位分配：由生活輔導組(宿舍辦公室)統籌安排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
二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～05/29（三）下午 16 點前繳回申請表，逾期視同放棄處理。（非下學期本舍住宿生 

              另須附上身分證影本、個人郵局存摺正面影本） 

三、住宿費繳費方式：06/17（一）起至e化校園列印繳費單繳款。 

四、繳費收據繳交日期：06/17（一） ～ 06/24（一）（注意：逾期視同放棄申請住宿資格） 

五、進住：請於上班時間至辦公室報到領取門禁卡及鑰匙辦理進住，未完成相關手續者不得進住【即繳收 
     據查驗】。 

1.113/06/24（一）當日進住者：請於 15:00 後遷入。 
2.其餘申請者：請於入住當日 15：30 前完成報到(假日不受理)。 

六、離宿注意事項：（檢查標準請依公告內容實施） 
1.須於申請之「住宿截止日」隔天中午 11:00 前，由辦公室人員檢查完畢簽名，歸還鑰匙、門禁卡後 
 搬離宿舍。
2.凡未依規定辦理離宿相關手續者，視同續住，除須補繳所住房型住宿費用(依所住房型選天制論天計 

  價收費)外，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七、申請暑住後未辦理入住，並經宿辦通知後又未於期限辦理入住者，取消爾後寒暑住宿資格，並需進行愛
舍服務 10 小時。 

八、完成申請後又變更住宿日期或人數者致需更改或取消繳費單時，每次需進行愛舍服務 10 小時。 

九、住宿期間違反宿舍管理規則者：依本舍『113 年度暑假住宿申請辦法』處理。 

八、其它詳細規定：悉依 113.05.15『『國立嘉義大學進德樓宿舍 113 年度暑假住宿申請辦法』辦理。 

申
請
者
簽
名 

1.申請住宿繳費後無故未進住者：（逾入住日期未辦理退款或取消者）住宿費概不退還。 

2.門禁管制照常：須配合本校門禁管制規定與要求。 

3.本校「學生住宿管理規則」及住宿期間違反宿舍管理規則將依違紀記點制罰繳違規費用  

 申請人簽名：ˍˍˍˍˍˍˍˍˍˍ

進 

住 

  鑰匙 □已領 □原住生免領。 □門禁卡已領。 

 

           月    日   ：   時 

離
宿 

鑰匙□已還 □免還 □遺失賠款 50 元 

□門禁卡已還、 □門禁卡遺失賠款：300 元。 

宿舍辦公室：            月   日   ：   時 

□未申請離宿檢查自行搬離：扣     點、罰      元。 

□未依離宿檢查規定完成清掃、整理：扣      點、罰       元。 

□違反門禁規定：扣      點、罰       元。 

□損毀公物：扣      點、罰       元。 

  



 

身份證正面影本 

（進德樓原住宿生免貼） 

身份證反面影本 

（進德樓原住宿生免貼） 

               
 

 

1.選天部分：請用筆圈選要住宿日期，共住：6月   天、7月   天、8月   天、9月   天，合計    天。 

2. 6（或 9）月申請包月者：需為 7（或 8）月份有申請包月住宿，才享有『包月』價，否則一律以選天 

  制辦理。     

 為方便清潔公司清掃，以準備開舍事宜，暑假關舍期間（8/20星期二 12:00以後）不受理申請。 

  

1.申請暑住同學，如不是在08/20日離舍者，須於申請之住宿截止日隔天11:00前搬離宿舍，由管理人員檢

查完畢後簽名，並歸還鑰匙、門禁卡，如未依規定辦理離宿者，依『違紀記點制』罰繳違規費用。 

2.暑住生最遲（8月包月者）須於08/20日（二）上午11點前完成離宿檢查，繳回鑰匙及門禁卡。 

3.如申請完成並已獲核准8月20日後至9月可續住同學，須於8月20日配合寢室調整以利環境檢查與修繕進 

  行，或依通知於當日直接遷至下學年新寢室（有打工的同學，請先行調整上班時間以利搬遷至下學年 

  新寢室）。 

4. 8 月 20 日至 9月 5日間之暑假住宿，僅接受下學年已具本舍住宿權之住宿生申請。 

5.

暑住結束離宿檢查 下學期進住報到 

      手續 ：113學年續住生，  


